
原住民保留地  所有權移轉(他項)  應備文件:
	
	應備文件
	申請地方

	
	1.全戶戶籍謄本兩份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兩份
	縣民服務中心或戶政事務所

	
	2.普通印章(需留置公所)
	自備

	
	3.使用分區證明一份(如土地謄本上使用分區是空白才需要申請)
	縣民服務中心
申請時間:三天~七天

	
	4.房屋稅籍證明一份(建築基地-地上權才需付)
	縣民服務中心

	
	5.水電證明文件  裝置證明一份(無房屋稅籍-地上權才需付)
	電-電力公司
水-自來水公司

	
	6.他項權利權狀(正本)
	自備


臺東市公所原住民行政課:089-340722  
申請表
本人申請             段        地號        筆土地

(設定他項權利（(耕作權 (地上權  (農育權）登記

(設定他項權利（(贈與 (繼承）登記

(所有權移轉登記（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或他項權利所有權移轉）

(非原住民承租（(新租 (續租 (換租 (繼承 (拋棄）

(增編原住民保留地 
(劃編原住民保留地

(其他(土地使用權同意申請書)
檢附資料

(全戶戶籍資料         份、(使用分區證明書           份

(土地登記謄本         份、(地籍圖                   份

(四鄰證明書           份、(自用切結書               份

(贈與契約書           份、(繼承系統表               份

(繼承拋棄書           份、(原租賃契約書             份

(他項權利證明書正本   份、(委託書                   份

(水電證明             份、(房屋稅籍證明             份

(租金繳款收據         份、(77.2.1手抄戶籍謄本      份
(印鑑證明             份、(同意書                   份
(身份證影本           份、(印章
(其他
申請人︰

身份證字號︰

住址︰

聯絡電話︰
臺東縣台東市辦理已設定耕作權、農育權或地上權原住民保留地移轉所有權-申請書
	申請項目
	▄移轉所有權
（已設定耕作權、農育權、▄地上權）
	申請

日期
	

	申 請 人
	
	身分證字  號
	
	連絡電話
	

	戶 籍 地
	

	通 訊 處
	同戶籍地 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代 理 人
	
	身分證字號
	
	連絡電話
	

	通 訊 處
	

	土  地  標  示
	申 請 移 轉

	鄉鎮市區
	段
	小段
	地號
	面積(m2)
	面積(m2)
	用途

	臺東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申請人應逐項確認下列事項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1、申請人未與他人有土地權利糾紛？是  否
2、申請人是否「未」曾申請其他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、農育權或地上權，經取得他項權利或所有權？是  否(曾申請之土地：_____段_____地號)
3、申請之土地內無公共設施（例如道路）？是  否
   如勾選是，但於取得土所有權後經查得有公共設施，願無條件拋棄該公共設施範圍之所有權。如勾選否，應配合辦理分割及塗銷該範圍他項權利。
申請人應檢附資料：

1、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（或戶籍謄本）__份，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。
2、他項權利證明書正本__份。（正本遺失者，應檢附權利書狀滅失切結書及印鑑證明）
3、地籍圖謄本__份，並標示使用位置（整筆申請免附）。

4、委託代理人代為申請者，應附具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。
5、其他：



申請人簽名（或蓋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切      結      書
	土地標示
	權利情形

	鄉(鎮市)
	段別
	地號
	使用分區
使用地類別
	面積

(平方公尺)
	權利人
	現使用人
	土地利用現況

	台東市

	
	
	
	
	中華民國
	
	


立切結書人上開之土地確實繼續自住、自耕、自營造林，並無非法轉讓或買賣之情事或糾紛，倘蒙鈞所(府)准予設定或移轉，願確實遵守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」之規定，如經查覺有不實自住、自耕、自營造林使用或有非法轉讓或買賣糾紛情事，致發生損權行為，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，並願交由台東市公所依法處置並收回土地列管，絕無異議，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
住址：

身分證字號：
中華民國年月日
檔號





年限





他-1








